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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 

特别委员会 

2016 年 2 月 16 日至 24 日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加纳提出的、关于加强联合国与各区域安排或机构在和平解决争端领

域的关系与合作的工作文件 
 
 

  导言 
 

1. 《联合国宪章》第六章第三十三条规定，会员国若系任何争端之当事国，于

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该条所规定之和平

方法(包括诉诸区域安排或机构办法)之一，求得解决。 

2. 大会 1982 年 11 月 15 日第 37/10 号决议强调，需要按照《宪章》第三十三条，

寻求和平解决争端；大会该决议核准《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

赞赏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对拟订《宣言》案文作出的贡献。

在这方面，特别委员会在 1994 年 12 月 9 日通过了《关于增进联合国与区域安排

或机构之间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的宣言》(下称《1994 年宣言》。1
 

3. 《联合国宪章》规定安全理事会为主要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关，同

时预见区域安排或机构会起作用，特别是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宪章》第八章

鼓励区域安排或机构协助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但此种努力须符合《宪章》。鼓

励安全理事会利用区域安排或机构，但区域安排或机构只有在安全理事会授权时，

才可采取强制执行行动。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第 49/57 号决议，附件。另见 A/61/204-S/2006/590、A/67/280-S/2012/614 和安全理事会第

2167 (2014)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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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外，第五十四条规定，关于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起见，由区域组织所已

采取或正在考虑之行动，不论何时应向安全理事会充分报告之。 

工作文件的主要要素 

5. 过去几十年来，特别委员会曾有机会审议指导联合国与区域安排或机构之间

关系的原则，因为会员国期望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更有效地应对全

球威胁和挑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6. 虽然特别委员会过去在审议、乃至采用此类指导原则方面作出努力，但国际社

会(包括联合国与区域安排或机构)过去和现时在应对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时

的经历都着重表明，必须促进联合国与各区域安排或机构之间增进协调及合作。 

7. 鉴于区域安排或机构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促进法治、人权和国际人道

主义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包括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必须探讨采取紧急措

施，以便为和平解决争端起见，改善与区域安排或机构的工作关系。 

8. 此类措施包括探讨体制机制，以便联合国与这些区域安排或机构之间能更有

效和及时地进行互动和战略合作。特别委员会在这样做时，不仅能借助其以往关

于本议题的工作，而且还可以参考秘书长的重要报告，包括题为《和平纲领》(1992

年)以及《大自由》(2005 年)的报告，其中突出强调了下列观念： 

 区域安全 

 区域安排或机构在预防性外交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预警系统 

 维持和平与冲突后建设和平，以及联合国如何与区域安排或机构发展可

预测和可靠的伙伴关系。 

9. 处理这些问题的联合国机构的其他报告也可以作为参考。 

10. 最近面临的挑战都重点说明，特别委员会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再度讨论以下

专题，即：联合国与区域安排或机构在和平解决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争端方

面，必须加强合作、协调和相互关系。这些挑战包括这样的看法，即：联合国在

有些情况下未能有效地与区域安排或机构合作，而在其他情况下，联合国如何参

与同时涉及多个区域安排或机构的局势？这个问题一直不甚明朗。 

11. 此外，重新审议这一专题，将使会员国有机会评估遵守或执行《1994 年宣言》

的情况，以期解决联合国与区域安排或机构在和平解决争端框架内开展合作、协

调和结成工作关系方面、任何明显的差距或不足。 

 


